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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07年 10月 18日，装修公司与业
主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承包合同
书》约定由装修公司为业主公司进行
沐浴城改建，预算价款为 500万元，承
包方式为装修公司包工包料，工期从
2007年 8月 20日始至 2007年 12月 10
日止。

合同约定，因业主公司原因造成
停工两个工作日以上延期的，工期顺
延，并由业主公司补偿经济损失。

关于工程价款的支付和结算，双
方做了详尽细致的约定，其中约定如
果业主公司迟延付款，则装修公司可
以停工并顺延工期。

2007年8月至9月，装修公司进入
工地进行了施工。

2007年 10月 15日，业主公司实际
负责人周先生在一份现场签证单上签
名，表示对工程款按实结算。

2007 年 11 月 1 日，装修公司向业
主公司发出工程联系单，认为业主未
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造成装修公司
拖欠材料款、无法支付工人工资，工程

进度缓慢。装修公司要求业主公司在
2007年11月2日前必须按合同支付工
程款 55万元，窝工损失费 1.7万元，业
主公司应承担工期顺延的责任。装修
公司保留向业主公司追讨25万元违约
金的权利。

2008 年 5 月 14 日，业主公司的工
地代表在《系争工程费用汇总表》签字
确认。

2009 年 2 月装修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

1、解除装修公司和业主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签订的《建筑装饰
工程承包合同书》；

2、业主公司给付装修公司已经发
生的工程款和材料款2612781元、人工
费 371654.01 元、赔偿金 250000 元，共
计3234435.01元。

法院查明，装修公司没有相应的
资质。

最后，法院认为装修公司与业主
公司签订的合同，因装修公司无相关
资质而无效，违约金条款也应属无
效。业主公司应支付装修公司工程
款 、材 料 款 2612781 元 、人 工 费

371654.01 元，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

【律师解析】

在签订装修合同时，合同双方
往往着重约定付款方式，如果业主
公司迟延付款，则装修公司可以停
工并顺延工期。因此，工期是装修
案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同时约束着
双方当事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业主公司未
按时向装修公司支付工程款，业主公
司对此应承担过错责任。

装修公司要求业主公司支付其
已 经 确 认 了 的 工 程 款 、 材 料 款 及
人 工 费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 但 是 ， 由
于 装 修 公 司 并 无 相 应 的 资 质 ， 所
以签订的合同被确认为无效，那么相
应地合同内容也就归于无效了。

因为合同无效，
所以合同中的违约金
条款，损害赔偿条款
都是无效的，装修公
司不能据此主张业主
方赔偿违约金。

装修房屋 选有资质公司是关键
在庞大的装修装潢市场中，既有公

司化运作的“正规军”，又有打一枪换个

地方的“游击队”，许多装修纠纷都是因

为对方的资质而起。那么，对于找了不

符合资质的装修公司或者装潢队而要

求解除合同的，法院一般会如何处理

呢？笔者结合几则相关案例对此作了

一番简要的分析。

■ 张雷

【案情简介】

2008 年 11 月，赵先生来到某装修公司的经营地点，
看到装修公司的墙壁上悬挂着某知名装潢企业的牌子。

经过协商后，赵先生和装修公司签订了《室内装饰工
程委托合同》，约定装修公司对赵先生的房子进行装修，
工程总价款为 6万元。还特别约定，合同签订后施工前，
任何一方如要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按照合同
总价的30%支付违约金。合同签字盖章部分，装修公司加
盖的是自己公司的印章，不是那家知名装潢企业的印章。

随后，装修公司向赵先生出具了《装修预算单据》、
以及抬头为该知名装潢企业的《专用合同书》，赵先生向
装修公司支付了 1000 元的预付款，装修公司出具了收
据，并在收据上加盖了该知名装潢企业的印章。

但随后，赵先生很快就发现该装修公司并非那家知名
企业，于是他停止向装修公司支付任何费用，并另行委托
其他装修公司对房屋进行了装修。

装修公司得知后，将赵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
决赵先生赔偿装修公司经济损失 1.8万元，赔偿合同违约
金1.8万元。

一审庭审中，赵先生没有提供《装修预算单据》、《专
用合同书》和收款收据等内容，导致法院判决《室内装饰
工程委托合同》有效，赵先生应当向装修公司支付违约金
0.88万元。

赵先生提出上诉，称装修公司在签订合同时隐瞒真
相，故意使用知名装潢企业的牌子、合同书、装饰预算单
及收款收据，欺诈了自己，请求撤销该《室内装饰工程委
托合同》，要求驳回装修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装修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了认可，但称自
己是该知名装潢企业的加盟店，有相应的特许经营合同。

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后，主审法官极其负责地展开了调
查工作，到案件所涉的那家知名装潢企业进行走访调查，
发现该企业已经取消了加盟店的制度，也没有特许本案中
的装修公司以其名义招揽生意，装修公司提供的特许经营
合同中约定的经营地点与其实际经营地不一致。

最终法院认为，装修公司不能被认定为知名装潢企业
的加盟店，装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使用知名装潢企业
的名义误导消费者，诱使赵先生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二审法院审理后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装修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

【律师解析】

依法成立的合同一般就是有效的合同，但是如果签订
合同时，一方当事人采用欺诈的方式使另一方作出了错误
的意思表示，则受欺诈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

本案中，装修公司悬挂一家知名装潢企业的牌子，使
赵先生相信与之签订协议的就是这家知名装潢企业，符合
欺诈的构成要件。

而赵先生取得的抬头为那家知名装潢企业的《专用合
同书》，以及盖有该企业印章的收据，都证明装修公司以
该知名装潢企业的名义欺诈赵先生。

赵先生发现真相后停止付款，并委托别的企业进行装
修，装修公司便提起了诉讼，其诉讼请求包括：合同约定
的30%违约金以及如果合同履行完毕的可得利益。

一审中，装修公司要求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
法院的支持，同时因为约定的违约金是30%，而装修工程
并未实际履行，故可以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调整，所以最
终判决是0.88万元，而非诉讼请求的1.8万元。而赵先生
一审败诉，是输在了证据层面。

假如装修公司真的是特许经营加盟店，必然要受到监
督和管理。但本案中，装修公司提供的全部文件都是虚假
的，其行为不但侵犯了赵先生的权益，也损害了所涉知名
装潢企业的商誉。

因此二审在查明相关事实后，改判驳回装修公司的诉
请。

误入虚假加盟店
解除合同获支持

【案情简介】

2008年 5月 18日，兰女士与装修
公司签订《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
同》 一份，约定施工总价款 288266
元，方式为部分承包，工期自2008年
5月18日开工至2008年7月28日共70
天；工程款付款分为四期；每逾期一
日竣工乙方向甲方兰女士支付50元违
约金。

之后双方均按约履行，装修公司
提供了相关图纸并进行施工，兰女士
支付了19万元工程款，此款以现金方
式交给装修公司工作人员马某，由装
修公司出具盖有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收
款收据。

竣工日期到期后，兰女士同意工
期延期一个月，但装修公司直到2008
年11月16日才完工。

因对工程款及施工质量存有异
议，双方未办理竣工验收事项。在争
议期间，兰女士查出装修公司在2006
年 12 月 13 日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
收取自己装修款的工作人员马某是公
司股东之一。

2009年4月，兰女士起诉要求：
1、确认其与装修公司签订的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无效；
2、马某、装修公司退还工程款

92684元；

3、马某、装修公司支付违约金
4650 元(从 2008 年 8 月 29 日起至同年
11 月 30 日止共 93 天，每日以 50 元
计)。

庭审中，双方对工程款退还数额
产生争议，经兰女士申请，原审法院
另行委托评估机构对系争房屋工程造
价进行了审计，第一次审定造价为
141926元。

因双方当事人均对此造价持有较
大异议，故再次进行了补充审计，此
次最终审定造价为93160元。

兰女士对补充审计报告无异议，
马某、装修公司则不予认可。对两
次造价的差异，评估机构给出的
说明第一次审计主要是按图纸审
计的，由于马某、装修公司在审
计过程中作了不诚实陈述导致了
偏差，补充审计是在系争房屋现
场进行了实测得出的结论，很多
隐蔽工程装修公司都没有做，所
以扣除了相关费用。

最终法院判决合同无效，参照补
充审计的结论返还兰女士工程款，判
决马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律师解析】

装修合同一般是格式文本，基本
条款约定好，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后，
对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

装修合同约定了逾期竣工的违约
金条款，但如果定做人同意延期一定
期限，一般在日后的诉讼中是无法取
得自己认可期间的违约金。

本案中装修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
照，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
撤销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清算期间，公
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
营活动。

可在装修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一
年多后，马某仍以公司名义与兰女士
签订合同，虽然装修公司法人资格仍
然存在，法律上也未明确规定此类合
同一定无效，但实践中，这类合同往
往是被认定无效的。

马某作为装修公司股东之一，
明 知 公 司 已 被 吊 销 营 业 执 照 ， 仍
以 公 司 名 义 与 兰 女 士 签 订 合 同 ，
致 使 兰 女 士 误 认 为 装 修 工 程 系 公
司 所 为 ， 冒 用 装 修 公 司 名 义 进 行
的 民 事 活 动 ， 侵 害 了 兰 女 士 的 合
法权益，对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马
某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装修公司实际进行了施工行为，
兰女士作为受益人应支付相应工程
款，当双方存在争议时，法院一般参
照第三方给出的鉴定结论为依据作出
判断。

公司被吊销执照 已装修费用须付

装修公司无资质 签订的合同无效


